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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7特、律師第一試作戰計劃   
 

公司法、保險法、票據法、強執法、國際私法實務見解重點提示 
 

 

法律電子報為所有考生貼心規劃「司特、律師第一試作戰計劃」，以協助同學，利用最短時

間，直接切入考情最重點。快將如此好康，告訴麻吉死黨，一起成為司法官、律師菁英吧！ 

    法律電子報本週將針對司特、律師第一試公司法、保險法、票據法、強執法、國際私法新近

重要實務見解進行分析提示。 

 

一、公司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7 年度台上字 

第 786 號 
1. 按借名登記為內部關係，借名人終止借名登記關係後，請求出名

人返還有限公司之出資，將造成股東、出資額異動，影響股東相

互間之和諧、信賴關係。 
2. 倘出名人為董事，該轉讓行為適用公司法第 111 條第 3 項規定，應

經其他全體股東之同意，始生效力，不因借名人是否與出名人在

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成立調解，而有所不同。 
3. 惟在出資轉讓行為生效前，其他任一股東表示不同意，則該轉讓

行為確定不備公司法第 111 條第 3 項規定要件而不生效力，不因嗣

後另有全體股東同意之新狀態，而轉為有效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1720 號 
1. 按公司於籌備設立或變更組織期間，與成立或變更組織後之公司

屬於同一體，該籌備設立或變更組織期間公司之法律關係即係成

立或變更組織後公司之法律關係。 
2. 是於設立或變更組織登記前，由發起人或主要股東或其授權之

人，為籌備設立或變更組織中公司所為之行為，因而發生之權利

義務，於公司設立或變更組織登記以後，自應歸由公司行使及負

擔，此乃基於「法人同一體說」之當然解釋。 
107 年度台上字 

第 649 號 
1. 按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，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

時，不得加入表決，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，公司法第

178 條定有明文，此項規定，依修正前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規

定於董事會之決議準用之。 
2. 該所謂董事「對於會議之事項，有自身利害關係」，乃指因該決議

之表決結果，將立即、直接致特定董事取得權利或負擔義務，或

喪失權利，或新負義務而言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2461 號 
1. 按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原則，但如董事會應召集股東會而不召

集，或因與董事有利害關係，故意拖延，不召集股東會，制度上

宜予股東有請求召集，或自行召集之權利。 
2. 是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明定：「繼續一年以上，持有已

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3 以上之股東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

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臨時會。前項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，董事

會不為召集之通知時，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，自行召集。」，

賦予股東在一定要件下，有自行召集股東會之權，此乃股東會召

集程序之特別規定，亦即股東在符合一定持股比例及持股期間之

要件下，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向董事會請求召集臨時股東

會，若董事會於該項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，仍不為召集之通知，且

報經主管機關許可，股東即得自行召集之。 
3. 又股東向董事會提出請求時，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 項僅規定股東

以「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臨時會」，並

未就股東請求之提議事項予以明文限制，觀之上開規定可突破董

事會召集權之壟斷，以防止公司之不當經營，苟董事會拒絕就股

東所提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相關之議案，召開股東會，自

難期董事會就該議案依法召集董事會決議提出；解釋上凡屬於股

東會得決議之事項，經股東載明於提議事項，請求董事會召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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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提出後 15 日內董事會不為召集，經股東就該提議事項報請主管

機關審查許可其可自行召集時，均可提出於該股東會議決，公司

法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相關之議案亦然，且不受同法條第 5 項規

定董事會提出程序要件之限制。 
107 年度台上字 

第 97 號 
1. 按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、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

司。 
2.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，由副董事長代理之；無副董

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，由董事長指定常

務董事一人代理之；其未設常務董事者，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；

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，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，公

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。 
3. 惟董事長辭任，乃屬董事長缺位之情形，與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

項「董事長因故不能行使職權」之情形有別。 
4. 故董事長辭職後，其職權消滅，其基於董事長地位而指定之代理

人，其代理權限亦隨同消滅，應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 項、第 2
項補選董事長；於未及補選董事長前，得類推適用同條第 3 項規

定，由副董事長代理之；無副董事長者，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

一人暫時執行董事長職務，以利改選董事長會議之召開及公司業

務之執行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1733 號 
1. 惟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，因執行職務所加於他人

之損害，應與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 28 條定有明文。

2. 所謂執行職務，凡在外觀上足認為機關之職務行為，及在社會觀

念上，與職務行為有適當牽連關係之行為，均屬之。 
3. 又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，係為監督公司業務之執行而設（公司

法第 218 條規定參照），不但不得兼任公司董事、經理人或其他職

員（同法第 222 條規定參照），自亦不得以公司名義對外從事投資

或營利業務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1158 號 
1. 按修正前公司法第 164 條原規定「記名股票，由股票持有人以背

書轉讓之」，未明定無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，亦未規定記名股票須

以完全背書方式轉讓。 
2. 嗣該條文於 90 年 11 月 12 日修正為「記名股票，由股票持有人以

背書轉讓之，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。無記名股

票，得以交付轉讓之」，增訂規範無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，並就記

名股票明定應以完全背書方式轉讓。 
3. 揆其立法理由「將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予以明定，並增訂規範無

記名股票之轉讓以交付為之，以資周延。」等語，該修正後之規

定係明定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，當即排除以空白或略式背書轉讓

記名股票之方式。 
4. 記名股票之受讓人雖得經出讓人之授權而自行於股票記載其姓名

或名稱，以完成記名股票轉讓之生效要件，惟受讓人在未依授權

記載完成前，該記名股票仍不生轉讓效力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472 號 
1. 惟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，如

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受任人處理委任事

務，其受有報酬者，亦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。 
2. 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有過失，或因逾越權限之行為所生之損

害，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。此觀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、民法

第 535 條及第 544 條規定自明。 
3. 而所謂忠實執行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行業務，應充分取得並了

解資訊，為公司謀取最大利益並防免公司受有損害。 
4. 所謂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，則係指具有相當知識經驗且忠於

職守之受任人，依交易上一般觀念所用之注意而言。 
5. 是以公司負責人、受有報酬受任人依上述公司法及民法規定所負

義務，與民法第 184 條規定之侵權行為責任自有不同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2162 號 
1. 按有限公司增資，應經股東過半數之同意；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

東過半數之同意，不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，轉讓於他人；變

更章程，應得全體股東之同意，公司法第 106 條、第 111 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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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、第 113 條、第 47 條定有明文。 
2. 經查，系爭股東同意書上所載股東出資轉讓、鄭 00 之增資、修正

公司章程等事項，並未有被上訴人轉讓出資之意思表示，及經過

半數、全體股東表決同意，揆諸上開說明，系爭決議自難謂為有

效成立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1649 號 
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由董事會召集之。公司法第 171  條定有

明文。又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，且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，亦為同法第 203
條第 1  項前段、第 208  條第 3  項所明定。是股東會之召集程序，

應由董事長先行召集董事會，再由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。董事長未依

上開程序先行召集董事會，決議召集股東會，而逕以董事長名義召集股

東會，僅屬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法令，得否訴請

法院撤銷決議之問題，究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別。 
106 年度台上字第

133 號 
1. 惟按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：「公司業務之執行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

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，均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」；第 206 條第

1 項規定：「董事會之決議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應有過半數董事

之出席，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」。 
2. 又同法第 218 條之 2 規定賦予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之權

利，乃因監察人為公司業務之監督機關，須明瞭公司業務狀況，

俾能行使職權。 
3. 而同法第 204 條規定，董事會之召集，應載明事由於 7 日前通知

監察人。 
4. 董事會為公司權力中樞，為確保權力之合法運作及保障全體股東

之利益，自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式符合上開規

定。 
5. 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瑕疵，雖無準用同法第 189 條之

明文，惟參諸董事會係供全體董事交換意見，決定公司業務方針

之意旨以觀，如違反上開規定，其所為之決議，應屬無效。 
6. 至同法第 208 條第 3 項固規定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對內為股

東會、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司。 
7. 然董事長對外所為之法律行為，如未經董事會決議或其決議有瑕

疵，且其情形為交易相對人所明知，則該法律行為對於公司尚不

發生效力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78 號 
1. 復按公司發行特別股，可使公司籌集所需資金以利經營，該特別

股投資者可享有較高額及安全之利益，公司普通股股東則可同享

公司因籌得資金使經營順遂而獲得較佳利潤之利益，故為公司法

明定之制度。又為保障特別股之投資者，公司法於第 157 條規定，

該發行特別股之公司應於章程明定之事項，於第 159 條規定，影

響特別股股東權利之章程變更特別程序。 
2. 查上訴人於 92 年 1 月 27 日辦理私募發行甲種特別股，被上訴人

於斯時認購系爭特別股，兩造間乃成立系爭特別股認股契約，其

權利義務關係，應以系爭章程、發行轉換辦法之規定為據，為原

審認定之事實。 
3. 系爭章程第 7 條之 1 第 2 款規定：若屆期本公司因法令規定未能

收回特別股全部或一部時，未收回之特別股權利義務，仍依本條

各款之發行條件延續至收回為止；發行轉換辦法第 18 條亦明定：

若屆期本公司因法令規定未能收回特別股全部或一部時，未收回

之特別股權利義務，仍依本辦法規定之發行條件延續至收回為止

等語。 
4. 而上開章程、發行轉換辦法之規定係於公司法第 158 條在 100 年 6

月 29 日修正公布前所為，乃兩造所不爭。 
5. 當時有效即修正前公司法第 158 條，既規定發行特別股公司，僅

得於「有盈餘或發行新股所得之股款」之條件下，始得收回特別

股。而系爭特別股發行時，上訴人尚未開始商業營運，發行特別

股之目的，在於籌集相關資金以完成營運準備。則針對上訴人為

具有執行公共建設性質之公司，於與被上訴人訂立系爭特別股認

股契約時，雖未將上開財源限制規定訂明於契約，惟依當事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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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意、特別股之性質及收回特別股之制度目的，是否應解為上訴

人有盈餘或發行新股而有股款時，始得依約收回系爭特別股，非

無再加研求之必要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830 號 
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後，董事以清算人之地位，執行清算之事務，為公司

負責人執行公司之業務，如公司經決議解散，該公司董事不依法辦理清

算程序，而擅將公司資產變賣，致生損害於公司之股東者，即屬公司之

負責人執行業務，違反法令，致他人受有損害，應有公司法第二十三條

第二項之適用。 
 

二、保險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927 號 
1. 按概括保險之被保險人，固應就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所稱「由不

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」之權利要件事實先負舉證

責任。 
2. 惟揆諸「概括保險」屬於全險（Allrisks）性質之「全部危險保單

（all-riskinsurancepolicies）」，尋繹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，揭櫫

「公平原理及誠信原則，適當分配舉證責任」之趣旨，自應依該

條但書所蘊含之法意，按具體個案之情形，將被保險人舉證責任

之證明度予以適度降低。 
3. 亦即被保險人就「概括保險」損害之發生，及該損害係偶發事故

（不確定因素）所造成，如提出適當之證明，且依經驗法則，其

發生通常係偶然而不可預見者，即為已足，無須就造成損害之具

體確實原因為證明；保險人若反對其主張，並抗辯其為保單所列

舉之不保事項者，即不得不提出相當之反證，以盡其證明之責，

俾符公平與誠信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439 號 
1. 而在財產保險，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對

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保險金額後，代

位行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此觀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

前段規定自明。此項保險人之代位權，係債權之法定移轉，不待

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，此與民法第 294 條規定之債權讓

與，係基於法律行為（準物權行為），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

務人，對於債務人不生效力者迥異。 
2. 又損害賠償，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，保險人代位被保險人請

求損害賠償時，法院應調查被保險人實際所受之損失，如其實際

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保險金額，保險人得就其給付

保險金額之範圍，代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；如其實際損害額小於

保險人給付之保險金額，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賠償者，應以該損

害額為限，此為保險法上利得禁止原則之強行規定。 
105 年台上字 

第 2008 號 
1. 按保險人對於由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，負賠償

責任，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

時，負給付保險金額之責；前項意外傷害，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

來突發事故所致者，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131 條分別定

有明文。 
2. 依此規定，傷害保險所稱之意外傷害，係指具備外來性（非由疾

病引起）、突發性（被保險人不可預見）及非自願性（非基於被保

險人之故意行為）之事故所致之傷害而言。 
105 年台上字 

第 413 號 
1. 按保險契約率為定型化契約，被保險人鮮能變更契約之約定，故

對於契約之解釋，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，並應注意誠

信原則，倘有疑義時，應為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（保險法第五

十四條第二項參照）。 
2. 查系爭條款約定：「被保險人（持卡人及其配偶及受其扶養未滿二

十五足歲之未婚子女）在本保險期間內，使用有效之承保信用卡

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者，於保障

期間內發生因意外事故致使被保險人必須支付下列所發生合理且

必要之費用，本公司依本契約之規定負賠償之責」等語，並未限

制參加旅行社旅遊者僅得適用以承保信用卡支付百分之八十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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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團費，復未明訂所謂以承保信用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

者係限於非參加旅行社行程者；且一般持卡人閱讀系爭條款，似

無從由其文義即得推論二者區別。 
3. 原審徒以參加旅行社行程之團費必高於該次行程之機票費用為

由，認上訴人一家四人係參加旅行社旅遊，僅得適用以系爭信用

卡支付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團費，所為保險契約之解釋是否符合保

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，已非無疑。 
104 年台上字 

第 1440 號 
1. 又按保險契約率皆為定型化契約，被保險人鮮有依其要求變更契

約約定之餘地；又因社會之變遷，保險巿場之競爭，各類保險推

陳出新。 
2. 故於保險契約之解釋，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，並應注

意誠信原則之適用，倘有疑義時，應為有利於被保險人之解釋（參

見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），以免保險人變相限縮其保險範圍，

逃避應負之契約責任，獲取不當之保險費利益，致喪失保險應有

之功能，及影響保險巿場之正常發展。 

 

三、票據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7 年度台上字 

第 639 號 
1. 查作成拒絕付款證書後，或作成拒絕付款證書期限經過後所為之

背書，謂為期限後背書，依票據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，僅有通常

債權轉讓之效力，票據債務人得以對抗背書人之事由，轉而對抗

被背書人。 
2. 期限後空白背書交付轉讓票據者，亦屬期限後背書。 

106 年度台簡上字

第 49 號 
1. 按基於票據之無因性，執票人行使票據上權利時，就其基礎之原

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，不負舉證責任。 
2. 若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反面解釋，以自己與執票人間

所存抗辯之事由，對抗執票人，仍應先由其就該抗辯之事由存在，

負舉證之責任。 
3. 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立後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行實

體審理時，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立或已否消滅等事項

有所爭執，始適用各該法律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。 
106 年度台簡上字

第 62 號 
又欠缺票據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，除法律別有規定外，其

票據無效，此觀票據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自明。是主張票據欠缺票據

上應記載事項而無效者，自應就所主張之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 
107 年度台簡上字

第 9 號 
1. 按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，票據上之權利義務，悉依票上所

載文義定之，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立。票據債務人以自己

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，對抗執票人，依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

之反面解釋，固非法所不許，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

在負舉證之責任。而票據債務人如主張執票人係以惡意取得票據

時者，尤應由其就該事由負舉證之責。 
2. 票據法第 13 條但書所謂惡意，係指執票人明知票據債務人對於執

票人之前手間，有抗辯事由存在而言。又執票人有無惡意，應以

其取得票據時為決定之標準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949 號 
按以無對價或不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，依票據法第 14 條規定不得享

有優於其前手之權利，所謂不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利，係指前手之權

利如有瑕疵（附有人的抗辯）則取得人即應繼受其瑕疵。 
106 年度台簡上字

第 48 號 
1. 按本票雖為無因證券，然依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反面解釋，票據債

務人非不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，對抗執票人，此

時固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，必待為票據

基礎之原因關係確立後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行實體審理時，

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立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，

始適用各該法律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。 
2. 倘執票人主張本票係發票人向其借款而簽發交付，以為清償方

法，發票人抗辯其未收受借款，則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，始應由

執票人負舉證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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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年台簡上字 
第 34 號 

1. 按票據為流通證券，票據上之權利，得依背書或交付之方法而為

自由轉讓，以促進票據之流通及維護交易之安全。 
2. 因此，在票據授受當事人間，因票據之背書或交付而發生權利轉

讓之效果，取得票據之人（執票人）本於票據為提示證券之性質，

即因之成為票據債權人，而得對票據債務人行使權利。 
3. 故記名匯票得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，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

之；匯票得讓與發票人、承兌人、付款人或其他票據債務人；前

項受讓人，於匯票到期日前，得再為轉讓；發票人及其他票據債

務人，對於執票人連帶負責，此觀票據法第 30 條第 1 項、第 32
條、第 34 條、第 96 條第 1 項規定自明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 124
條規定，於本票亦應準用之。 

4. 準此，本票在到期日前回流至票據債務人之手，本應因債權與債

務同歸一人而消滅，但票據法為保護票據之流通性，排除民法混

同原則之適用，而容許受讓人於票據到期日前再為轉讓。 
5. 是以，票據經輾轉流通後，執票人倘再為回頭背書或交付予其前

手或發票人者，該收受取得票據之人，仍得對一定之人行使追索

權，而非完全不得再行使票據權利（票據法第 99 條參照）。 
6. 再共同簽發票據者，依票據法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對於執票人

應連帶負責。 
7. 又凡在票據背面或其黏單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背書之規定者，即

應負票據上背書人之責任，縱令非以書面轉讓之意思而背書，其

內心之意思，非一般人所能知或可得而知，為維護票據之流通性，

仍不得解為其不生票據背書之效力（本院 65 年台上字第 1550 號

判例）。 
8. 同理，票據之交付乃移轉票據占有之行為，苟其形式上合於交付

（移轉占有）之方式，不論票據交付者之意思為何，亦難謂不發

生票據權利轉讓之效力。 
9. 且票據行為為不要因行為，即不以給付之原因為要素而得成立之

行為，凡簽名於票據之人，不問原因如何，均須依票上所載文義

負責（本院 49 年台上字第 678 號判例參照）。 
10. 則共同發票人於簽發交付票據後，嗣該票據經輾轉轉讓由共同發

票人中之一人因清償而取得時，該取得回頭交付票據之人，即依

法成為票據權利人，而得依票據法第 96 條第 4 項、第 99 條第 1
項規定行使票據上之權利，不因其原係票據之共同發票人而有不

同。 
11. 至共同發票人間是否存有抗辯事由，乃屬票據人的抗辯問題。 
12. 另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所謂無對價或以不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，

不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利，係指前手之權利如有瑕疵（附有人

的抗辯），則取得人即應繼受其瑕疵，人的抗辯並不中斷，如前手

無權利時，則取得人並不能取得權利而言（本院 68 年台上字第 3427
號判例參照）。 

 

四、強執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1622 號 
1. 又實施查封後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、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

執行效果之行為，對於債權人不生效力，強制執行法第 51 條第 2
項亦定有明文。 

2. 此項規定乃強行規定，該所謂債權人，兼指聲請執行之債權人及

拍定人，至所謂不生效力，係指相對無效，即債權人或拍定人得

主張該有礙執行效果之行為對自己不生效力。 
106 年度台抗字 

第 1257 號 
1. 因執行法院僅為程序及形式之審查，故僅在其認為異議正當，且

到場之債務人及有利害關係之他債權人不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之

情形，始得更正分配表，於更正分配表後，方須依同法第 40 條之

1 規定送達更正之分配表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利害關係之他債

權人，並於對該更正之分配表有反對陳述者，始須通知聲明異議

人，此際，因聲明異議人於受通知時，方知有對更正之分配表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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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對之陳述，同法第 41 條第 4 項因而規定同條第 3 項所定向執行

法院為起訴證明之期間，自聲明異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。 
2. 職是，如執行法院未依強制執行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更正分配

表，自不生於分配期日後通知未到場之債務人、有利害關係債權

人或聲明異議人之問題；且因異議未終結，為異議之債權人或債

務人，即應於分配期日起 10 日內向執行法院為起訴之證明，否則

即視為撤回異議之聲明。 
3. 上述關於分配表聲明異議程序之規定，旨在避免執行程序之拖

延，是向執行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期間之起算自不因聲明異議人於

分配期日是否到場而異，聲明異議人尚不得以其未到場不知異議

是否終結及何人為反對之陳述為由，主張執行法院應通知其起訴

及證明起訴期間自受通知之日起算。至於分配期日均未有人到場

時，應認債務人或有利害關係之債權人係同意原分配表，而反對

更正，聲明異議人自得對之提起訴訟。 
106 年度台抗字 

第 1042 號 
1. 按強制執行應依執行名義為之，執行法院對於執行名義是否有效

成立，應加以審查（參見本院 81 年台抗字第 114 號判例)；受託執

行之法院即為執行法院(參見司法院院字第 218 號解釋)，固得審查

執行名義是否有效成立。 
2. 惟依強制執行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，受託法院祇能依囑託代執行

行為，苟其認執行名義未有效成立，應函覆囑託法院，無從代為

執行，不得逕將債權人強制執行之聲請駁回。 
106 年度台抗字 

第 652 號 
1. 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

生活所必需者，不得為強制執行。又未成年子女扶養費債權之執

行，不受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規定之限制。但應酌留債務人及受

其扶養之其他未成年子女生活所需。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第 2 項

及家事事件法第 193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2. 家事事件法第 193 條之立法理由說明：「依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之

規定，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

親屬生活所需者，不得為強制執行。惟扶養債務人之經濟能力多

已在執行名義作成過程中予以相當之考量，有別於一般金錢債權

之執行名義，因此，關於未成年子女扶養費債權之執行，無需重

複考量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之家庭生活需要，爰明定不受上

開規定之限制。惟為維護債務人之基本生活需要及其他未成年子

女受債務人扶養之權利，執行法院仍應酌留債務人及受其扶養之

其他未成年子女生活所需，爰設本條規定。」 
3. 是為確保未成年子女之生存及發展，債務人之未成年子女關於其

扶養費債權之執行，既不受強制執行法第 122 條之限制，得就債

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全部為之（僅須酌留債務人及受其扶養之

其他未成年子女生活所需），則該有執行名義之未成年子女扶養費

債權、受債務人扶養之其他未成年子女生活所需及債務人與其共

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部分，一般債權人即不得為強制執行。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973 號 
1. 強制執行法第 15 條規定「第三人就執行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

行之權利」者得提起異議之訴，係指第三人就執行標的物具有一

定權利，因強制執行而受侵害，而在法律上並無忍受之理由而言。

2. 該第三人具有何種權利始得提起異議之訴，則端視其權利內容、

效力、執行債權之性質及執行態樣而定，並非就執行標的物具有

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，即當然認其有足以排除強制執行之權利。

106 年度台抗字 
第 406 號 

1. 按債權人查報之財產是否屬債務人所有，執行法院應依強制執行

時該財產之種類、外觀、債權人所提證據或卷存相關資料，先為

形式審查，認該財產屬債務人所有者，始得開始強制執行程序。

倘未先為形式審查即逕予強制執行，嗣依該財產之外觀，認確非

屬債務人之財產時，仍應撤銷其執行處分。 
2. 此項形式審查與本院四十九年台抗字第七二號判例所謂「該財產

是否債務人所有尚待審認方能確定，執行法院無逕行審判之權

限」，乃闡述執行法院並無實體調查審認財產所有人之權限，係屬

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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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年台上字 
第 70 號 

1. 按執行名義成立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

務人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，向執行法院對債權人提起異議之

訴。如以裁判為執行名義時，其為異議之原因事實發生在前言詞

辯論終結後，亦得主張之，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

2. 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包括足使執行名義之請求權及執行

力全部或一部消滅之原因事實。 
106 年台抗字 

第 6 號 
按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依強制執行法第 12 條規定，得聲請或聲明異議

之事由，包括對於強制執行之命令、實施強制執行之方法、強制執行時

應遵守之程序及其他侵害利益之情事。 
105 年台抗字 

第 693 號 
1. 按拍賣之不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

額，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，執行法院

應依該次拍賣所定最低價額，將不動產交債權人承受，並發給權

利移轉證書。強制執行法第 9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
2. 準此，凡執行事件之債權人，不論係聲請強制執行者，或有執行

名義參與分配者、或無執行名義而對執行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

先受償權之債權人經聲明參與分配或依職權列入分配者，均得依

上開規定聲明承受。 
3. 倘執行拍賣之不動產分屬多數債務人所有，執行法院為達較高經

濟效益，指定行合併拍賣程序，而拍賣期日無人應買時，在場之

債權人，均得聲明承受，不應因合併拍賣程序，債權人對非其債

務人之其他人財產無承受權，即剝奪對於其債務人財產本可行使

之承受權利。 
4. 惟因法院行合併拍賣程序之故，其承受同時，必須一併應買其他

債務人合併拍賣之不動產，方為適法。如此，始與承受制度係為

簡省不動產無人應買，再行減價拍賣之勞費，使執行程序迅速終

結，並兼顧強制執行當事人雙方利益之法意相符。 
5. 至債權人承受後，僅得以對其債務人之債權額或可受分配債權金

額（下合稱得受分配額）抵付其債務人拍賣財產部分之價金，而

不得抵付其他債務人拍賣財產部分之價款，合併應買之價金全額

即顯然超過其得受分配額，自應由執行法院限期命其補繳差額（包

括其債務人部分價金超過其得受分配額者及其他債權人部分之價

額，強制執行法第 94 條第 2 項規定參照），不生其他債務人拍賣

價金無著之問題。 
105 年台上字 

第 1564 號 
1. 按執行法院依強制執行法第 115 條第 1 項規定所發之扣押命令，已

依第 118 條之規定送達於債務人及第三人者，該執行事件之債權

人，既非扣押命令所扣押債權之債權人，第三人亦非該執行事件

之債務人，依民法第 138 條規定，應不生時效中斷之效力。 
2. 又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金錢債權，經執行法院發扣押命令禁止債

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後，債務人對第三人提起給付訴訟，僅屬

保存債權之行為，無礙執行效果，尚非不得為之。 
3. 且第三人固不得以清償之事實對抗執行債權人，但其依法原得主

張、抗辯之其他事由，自仍得行使之。 
105 年台抗字 

第 544 號 
1. 惟按強制執行程序開始後，有提起異議之訴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

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行之裁定，強制

執行法第 18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。 
2. 依此規定，只須當事人提起異議之訴，在該異議之訴確定前，法

院如認有必要，得依職權不命供擔保、或命供擔保，或依聲請定

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為停止強制執行之裁定。 
3. 所謂必要情形固由法院依職權裁量之，然法院依此裁量應就其異

議之訴在法律上是否顯無理由，以及如不停止執行，將來是否難

於回復執行前之狀態及倘予停止執行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濫行訴

訟以拖延執行，使債權人之權利無法迅速實現等各情形予以斟

酌，資以平衡兼顧債務人與債權人之利益。 
4. 至該異議之訴實體上有無理由，則非法院於裁定停止強制執行時

所應審認。 
105 年台抗字 1. 按不動產之強制執行，依強制執行法第 113 條準用第 70 條第 6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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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81 號 規定，債務人不得應買。 
2. 此一規定係基於通說認為強制執行法上之拍賣屬買賣之一種，並

以債務人為出賣人，出賣人不得又為買受人之觀點；且債務人如

有資力並求保有名下財產，應逕向債權人清償債務，而非許其應

買自己財產，否則，債權人就其債權未獲全額清償時，將再聲請

拍賣已為債務人固有之同一財產，致生冗長執行程序，殊非所宜，

故予立法禁止。 
3. 惟於限定繼承或第三人提供抵押物之強制執行，因繼承人對於遺

產，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押物，均僅負物的有限責任，與一般

負無限責任之債務人性質尚有不同，如允許繼承人或抵押物所有

人應買以保有其財產，既不生前述立法考量之疑慮，對於債權人

亦無不利，自無禁止之必要。 
105 年台上字 

第 275 號 
按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之債務人異議之訴，為形成之訴，係

以無確定判決同一效力之執行名義，其成立前或成立後，有債權不成立

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時，債務人得請求法院以形成判決

宣示不許就該執行名義為全部或一部之強制執行，或撤銷該執行名義全

部或一部之強制執行程序。 

 

五、國際私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6 年度台上字 

第 84 號 
1. 又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，其載貨證

券所生之法律關係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所定應適用法律。但依

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，應適用本法之規定，

海商法第七十七條定有明文。 
2. 其目的在保護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，增加我國海商法之適用機會。

3. 即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時，應先適用涉外

民事法律適用法選定準據法。倘選法結果我國法為準據法時，自

應適用我國海商法。 
4. 倘選定外國法為準據法時，則應就個案實際適用該外國法與我國

海商法之結果為比較，如適用我國海商法對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

保護較優者，即應以我國海商法為準據法。 
臺灣高等法院 103
年度上字第 479 號

判決 

1. 按民事事件，涉及香港或澳門者，類推適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，

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未規定者，適用與民事法律關係最重要牽連

關係地法律，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38 條定有明文。 
2. 又本件上訴人係於 86 年 7 月 9 日在臺灣簽立交易確認單後再寄送

至香港之事實，已據陳 00 所供承在卷，足認上訴人發要約通知之

行為地係在我國。 
3. 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2 條及修正前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

條第 1、2、3 項規定「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，其成立要件及效

力，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。當事人意思不明時，同國籍

者依其本國法，國籍不同者，依行為地法，行為地不同者以發要

約通知地為行為地，如相對人於承諾時不知其發要約通知地者，

以要約人之住所地視為行為地。」 
4. 第 8 條規定「不當得利而生之債，依事實發生地法」，第 9 條第 1

項規定「關於由侵權行為而生之債，依侵權行為地法」。 
5. 且本件交易確認單上並未記載有何準據法適用約定，雙方既未在

交易確認單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，上訴人發要約通知之行為地

既在我國，且香港永豐金證券公司為我國法人即永豐金融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所轉投資在香港設立之子公司，與我國之關係最為密

切，從而本件應以我國法律為準據法。 
106 年台上字 

第 271 號 
1. 按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者，其成立及效力，依當事人意思定其

應適用之法律。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

用之法律無效時，依關係最切之法律，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20
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定有明文。 

2. 查上訴人為外國法人，因系爭合約所生爭執而涉訟，依上開規定，

本件準據法之決定，應先依當事人意思定之，當事人意思不明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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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關係最切之法律。 
105 年台上字 

第 1956 號 
1. 惟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，為涉外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律

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律。 
2. 所稱涉外，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，包括當事人、法律行為地、

事實發生地等連繫因素，與外國具有牽連關係者而言。 
3. 又台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（下合稱兩岸人民）間之民事事

件，則應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（下稱關係條例）定其應適用之法

律。 
4. 查上訴人為外國法人，有涉外因素，上訴人主張受讓五分鐘公司

之債權，因五分鐘公司為大陸地區公司，原審未依涉外民事法律

適用法及關係條例之規定確定其準據法，遽為判決，已有未合。

104 年台上字 
第 2197 號 

1. 按涉外事件中，為決定該涉外法律關係所應適用之準據法，須先

就訟爭事實加以定性。 
2. 即以當事人主張之基礎事實為準，依法庭地法就法律關係之性

質、法律名詞之概念加以確定究屬於何類法則之範疇。 

 

 


